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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深圳证券交易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 2019年 5月 30日《关于对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128号）要求，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

“我们”）对相关问题发表专项意见： 

【问题】你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公司对深圳深国融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国融担保”）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账面价值

为 1.50 亿元，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年审会计师无法就该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

要对该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金额进行调整。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鸿成承诺如果未来出售深国融担保 30%股权收回的金额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则由其在该事项完成之日起 1个月内用现金补足；如 2018

年 11月 30日前，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手方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则由实际控制人指定的主体与公司签署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

年 12月 31日前应收到该部分股权的转让款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 

2018 年 12 月 1 日，你公司披露《出售股权公告》称，公司以 1.50

亿元将持有的深国融担保 30%股权转让给深圳高普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普实业”），高普实业分别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七十个工作日

内累计支付 10,500万元，一百一十个工作日内再支付 3,000万元，

标的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再支付 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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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显示，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你公司已按照协议规定收到部分

转让股权款 7,500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你公司收到的转让股权款仅 7,500

万元，远低于 1.5亿元，按照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剩余款项是否

应由实际控制人用现金补足，是否存在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违反承诺的

情形； 

（2）说明按照出售股权相关协议约定，交易对方每笔对价应支付的

具体日期，以及是否存在应支付未支付的款项，如是，说明交易对方

未支付的原因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3）说明你公司将对深国融担保的投资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而未

按资产处置进行会计处理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根据财务部于 2017年 5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

明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该组成部分必须在其当前状况下仅根据出售此类组成部分的惯常

条款即可立即出售；企业已经就处置该组成部分作出决议，如按规定

需得到股东批准的，应当已经取得股东大会或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

企业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该项转让将在一年内

完成。我们对上述事项检查了发生该款项的签订的相关协议，其中合

同的主要条款为：将持有的深圳深国融担保有限公司的 30%股权转让

给深圳高普实业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为 15,000万元，交易基准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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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30日，价款支付方式：（1）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10%，即人民币 1,500万元；（2）协议生效之

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40%，即人民币 6,000

万元；（3）协议生效之日起七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0%，即人民币 3,000 万元；（4）协议生效之日起一百一十个工作日

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0%，即人民币 3,000万元；（5）标的股

权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总额的 10%，即人民币 1,500万元。并检查了相关银行回单金额，截

止 2018年 12月 31日，款项支付属于协议中的第二阶段尚未达到过

户条件。我们认为符合上述持有待售资产的确认条件。 

 

【问题】年报显示，你公司持有深圳中金一品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一品”） 51%股权，2018 年中金一品营业收入 9,299.06 万

元，占你公司营业总收入 96.15%，与 2017年相比下降 80.26%，净利

润 32.98万元，与 2017年相比下降 95.25%。因销售下滑，中金一品

已停止生产。 

2018 年 12 月 1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购深圳中金一品珠宝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称，拟以 2,450万元的价格收购深圳中金一品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投资”）持有的中金一品 49%的股权。截

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金一品净资产 7,769.82 万元。2018 年 12

月 7 日中金一品股东会决定，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进行利润分配，

分配总金额 1,900万元，以净资产扣除利润分配金额作为基础确认本

次股权转让价格。你公司拟通过加大对中金一品的支持来改善盈利的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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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 

（1）说明中金一品 2018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 

（2）说明收购中金一品 49%股权的会计处理，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3）说明在中金一品已停止生产、业务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你公司

收购中金一品少数股权的目的及必要性，你公司对支持中金一品发展

是否具有明确的计划安排； 

（4）说明你公司与交易对方中金投资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资金

往来或者其他可能造成你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会计师意见： 

经审计了解，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4日与深圳中金一品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中金一品投资转让中金一品珠宝 49%的股

权给舜喆，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付款完成股权转让、未

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公司尚未实际履行该合同，未达到账务处理条件。 

 

【问题】年报显示，你公司对第一大客户深圳粤通国际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粤通国际”）销售金额 6,494.26万元，与 2017年

销售金额 2.96 亿元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你公司对第二大客户上海旺

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焦机电”）销售金额 2,541.72万

元，而旺焦机电未出现在你公司 2017年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中。 

请你公司： 

（1）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说明旺焦机电是否

属于你公司关联方，并说明其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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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说明报告期内对粤通国际、旺焦机电的销售的主要产品、销售

发生的主要期间及销售信用期。 

请年审会计师对相关销售的真实性以及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合规性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中金一品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一品”）作为公司现阶段主要经营实体，主要销售黄金珠宝、镶嵌类

金银首饰。中金一品公司本年度第一大客户为深圳粤通国际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通国际”），我们对该收入实施的审计程序包

括：①检查了中金一品公司与粤通国际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检

查了公司的出货单、签收单及收款凭证，及检查了粤通公司期后回款，

截止审计报告日，应收深圳粤通的款项已收回。②根据公司与粤通国

际公司交易事项，编制并发出询证函，回函信息一致。由于粤通国际

公司交易金额重大，我们追加了实地走访程序，与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访谈，了解了中金一品公司与其进行交易的相关事项。③向中

金一品公司管理层了解了该业务发生的相关背景，并针对与粤通国际

收入的毛利率进行了分析。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获取了相应的审

计证据，未发现中金一品公司与粤通国际公司的收入的真实性、相关

会计处理存在重大异常的情况。 

我们针对本年度与新增客户上海旺焦的收入实施的审计程序包

括：①检查了中金一品公司与上海旺焦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检

查了公司的出货单、签收单及收款凭证，查找工商信息未发现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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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及检查了上海旺焦期后回款，截止审计报告日，应收

上海旺焦的款项已收回。②根据公司与上海旺焦公司交易事项，编制

并发出询证函。③向中金一品公司管理层了解了该业务发生的相关背

景，并针对与上海旺焦收入的毛利率进行了分析。通过执行上述审计

程序，获取了相应的审计证据，未发现中金一品公司与上海旺焦的收

入的真实性、相关会计处理存在重大异常的情况。 

 

【问题】年报显示，你公司对上海兆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兆克”）应收账款 2,421.50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242.15万

元。请你公司说明近三年与上海兆克的交易情况，对上海兆克应收账

款的信用政策、长期未收回的原因，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

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检查了公司与上海兆克公司 2016年及 2017年的交易情况，

包括：①向雷伊实业管理层了解了发生该业务的相关背景；②检查了

签订的销售合同、出库及验收单据、银行回款单据等，向上海兆克编

制并发出询证函。2018 年度公司与上海兆克无业务发生以及回款，

因此我们针对本年度与上海兆克交易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①根据公

司与上海兆克公司交易事项，编制并发出询证函，回函金额一致。②

向雷伊实业管理层了解了该款项未回款的原因以及催收计划。复核了

按照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上海兆克账

龄为 1-2 年按照比例 10%已计提坏账 242.15 万元。通过执行上述审

计程序，获取了相应的审计证据，未发现雷伊实业与上海兆克的交易

情况、坏账准备计提等方面存在重大异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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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年 7年 5日 


